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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独立后津巴布韦习惯法

的新趋势
*

洪 永 红

  内容提要  习惯法得到普遍认可是非洲大陆最独特的法律现象之一。习惯法作为津巴布

韦固有法, 早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即已存在。津巴布韦独立后在保留了殖民者遗留的普通

法的同时, 仍继续适用习惯法。这些习惯法及其适用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 习惯法得到宪法

的确认和保护; 呈现成文化趋势; 习惯法法院被纳入全国统一的司法体系; 传统部落首领成

为新政府机构的组成部分; 习惯法的内容也在编撰整理中得到修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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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惯法是人类历史上最初的法律形态, 经过历史演变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不是主要的法律渊

源, 但在非洲大陆却得到普遍认可。这是非洲大陆最独特的法律现象之一。自 1980年独立后, 津巴

布韦与其他非洲国家一样, 对非洲习惯法进行了改革, 非洲习惯法呈现新的发展趋势。本文试图以独

立以来津巴布韦习惯法的现实为探讨对象, 分析习惯法发展的新趋势。

习 惯 法 得 到 津 巴 布 韦 宪 法 的 确 认

津巴布韦的现行宪法是独立时于 1979年 12月制定, 并于 1980年 4月 18日生效的 5津巴布韦共

和国宪法6, 该部宪法后来共进行了 11次修正。津巴布韦宪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九条和第一百一

十三条对习惯法作了规定。

津巴布韦宪法第七十九条规定, 津巴布韦的司法体制为: ( 1)最高法院; ( 2)高等法院; ( 3)依据国

会立法设立的从属于最高法院和高等法院的法院。其中该条第三款是概括性条款, 为国会依据宪法设

立其他法院提供了依据。从津巴布韦的司法实践来说, 这种 /从属于最高法院和高等法院的法院 0

就包括专门的习惯法法院。这是设立习惯法法院的宪法依据。

津巴布韦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 津巴布韦最高法院、高等法院, 以及其他从属于高等法院的任何

法院适用的法律应该是从 1891年 6月 10日好望角殖民地开始生效的法律。所谓 1891年后在南非好

望角殖民地生效的法律, 主要是罗马 - 荷兰法和当地人的习惯法。 1902年英布战争以后, 英国法被

移植到南非, 逐步形成混合法特征的法律。津巴布韦当时是英国殖民地, 称为 /南罗得西亚0, 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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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南非推行的法律。这些法律在津巴布韦独立以来得到继承和发展, 成为津巴布韦的法律。独立

以来, 津巴布韦的法律就包括源于英国与荷兰的一般法和源于津巴布韦本土的习惯法。

津巴布韦宪法第一百一十三条更明确规定津巴布韦 /法律0 是指: ( 1)宪法或者国会颁布的法律;

( 2)其他成文法; ( 3)在津巴布韦生效的不成文法, 包括习惯法。另外, 该条也对 /地方法院0 作出

了明确解释, 规定地方法院为 /适用非洲习惯法而根据成文法设立的法院 0¹。
从上述规定中可见, 津巴布韦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了习惯法是该国法律的正式法律渊源, 并规定设

立适用习惯法的专门法院, 从而使习惯法得到具有最高权威的宪法的认可。其他非洲国家也有类似规

定。在白人种族主义统治时期, 南非只把习惯法视为黑人的专用法律, 没有得到宪法的认可。但

1994年的南非共和国新宪法认可了习惯法, 规定南非的各级法院可以适用习惯法。º

习 惯 法 出 现 成 文 化 趋 势

习惯法一般是口头法, 非洲的法律长期是通过口耳相传方式, 将习惯法予以保留和发展。非洲国

家独立后编撰、整理了习惯法, 且以文字形式记录下来。独立后的非洲国家曾在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

萨拉姆举行了关于习惯法的专门会议, 探讨非洲习惯法的改革与发展, 其中一条重要途径是将非洲习

惯法进行编撰整理, 使其成文化。»

津巴布韦独立后, 采取了类似做法, 先后颁布了5习惯法和初级法院法 6( Customary Law and Primary

Courts Act)、 5儿童保护和收养法6 ( Children. s Protection andAdoption Act)、 5扶养法6 (M aintenance

A ct)、 5非洲人婚姻法 6 ( A fricanM arriage Act)、 5已婚者财产法6 (M arried Persons Property A ct)、 5非

洲人遗嘱法 6 (A fricanW ills Act)、 5儿童保护和收养法 6 ( Ch ildren. s Pro tection andA dopt ion Act), 以

及 5传统领导人法6 ( The T raditiona l LeadersA ct) 等。

5习惯法和初级法院法 6 规定了习惯法法院的组成、运作方式及解决法律冲突的基本原则等。

5儿童保护和收养法6 规定了监护人的职责, 建立了少年法庭, 专门审理有关儿童的监护、福利、受

侵害, 以及收养问题的诉讼。津巴布韦 5扶养法6 规定了家庭成员间的扶养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

父母的义务, 父母有抚养子女的义务, 即使是私生子也应得到抚养。津巴布韦 5非洲人婚姻法 6 规

定, 如果非洲人根据 5婚姻法 6 (M arriage Act) 的相关条文, 或按照宗教仪式在教堂举行婚礼, 则离

婚时适用制定法的规定离婚; 如果按照习惯法举行婚礼, 则离婚时适用习惯法。津巴布韦 5已婚者
财产法 6 规定结婚后的个人财产与社区财产分离。 5非洲人遗嘱法 6 规定任何 14周岁以上的人都可

以立遗嘱, 遗嘱具有优先的效力。¼

但这种成文化趋势给非洲习惯法的适用带来新的困难。笔者在南非学习, 上 /非洲习惯法0 一课
时, 开普敦大学的汉孟佳教授 ( Chuma H imonga) 谈到了这一困境。她认为将习惯法加以整理编撰,

方便了大家对习惯法的认识, 也使法官更容易适用习惯法, 但习惯法本身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那些经

整理编撰的习惯法跟不上形势的发展, 变成了 /书本上的法 0 ( Law - in- book), 成为 /死法0, 而与

现实中的 /活法 0 ( L iv ing- law ) 发生脱节。这便产生新的法律冲突。习惯法从本质上不是成文法, 法

官在判案时, 如果遇到习惯法发生变化, 应依据变化了的法判案, 而不能拘泥于 /书本上的法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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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 用 习 惯 法 的 法 院 被 纳 入 统 一 的 法 院 体 系

津巴布韦在独立之初, 基本沿袭英国殖民者遗留下来的司法制度, 实行三重体制: 第一类为治安

法院 (M ag istrates. Courts) 和高等法院 (H igh Court) , 适用普通法和制定法; 第二类为地区专员法院

( D istrict comm issioners. Courts), 审理在城市生活的非洲人之间的民事纠纷; 第三类为部族法院

( T riba lCourts), 包括头人法院 (H eadmen. s Courts)、酋长法院 ( Chie f. s Courts) 和部族上诉法院

( T riba lAppeal Court), 审理农村地区的民事纠纷和轻微的刑事案件。部落法院自成一体, 与英式法院

并行, 部落上诉法院是适用习惯法的终审法院。¹

1981年, 津巴布韦颁布了 5习惯法和初级法院法6, 取消了三重体制的法院结构, 开始建立统一

的法院体系。津巴布韦法院分为高级法院和低级法院两大类。高级法院包括最高法院和高等法院; 低

级法院包括地区法院、治安法院和初级法院。º 初级法院由原来的酋长法院、头人法院和地区专员法

院改造而成, 并改称为 /村级法院0 ( V illage Courts) 和 /社区法院0 ( Commun ity Courts)。初级法

院主要适用习惯法审理案件, 所以也被称为习惯法法院或传统法院。»

村级法院是初级法院中最低级法院, 没有职业执法人员, 且主持审判的法官不一定是酋长或土著

首领, 而是由民众选举的并经过专业法律培训的人担任。¼ 村级法院只管辖民事案件, 无权管辖刑事

案件, 且只能适用习惯法, 对于不能适用习惯法的案件没有管辖权。½ 村级法院的诉讼程序一般采取

口头申诉。在管辖权方面已摈弃属人管辖原则, 不以当事人的种族属性决定法院的管辖权, 而是遵循

地域管辖原则, 即被告必须居住在或者诉因必须发生在法院的管辖权内, 或者被告必须已同意该法院

的管辖权。¾

社区法院是村级法院的上一级法院, 既审理一审案件, 也审理不服村级法院的上诉案件。社区法

院管辖轻微的刑事案件, 即: ( 1)不超过 50津巴布韦元的偷窃案件; ( 2)不超过 50津巴布韦元的损坏

财物案件; ( 3)不带武器的攻击, 且没有对身体造成严重损伤的案件; ( 4)违反 5地方法院法 6 行为的
案件; ( 5)违反 5部落托管土地法 6 行为的案件。社区法院也是采取属地管辖原则。对社区法院判决

不服的案件可以再上诉至治安法院。

治安法院是按照英国法模式设置的法院, 适用普通法和制定法, 也适用习惯法。对于治安法院的

判决不服, 可以上诉到高等法院。¿ 这样, /土著法律制度重新回到了津巴布韦政治和文化生活的中
心 0À , 殖民时期建立的习惯法法院和三重法院体制被取消了, 津巴布韦建立了统一的法院体制, 实

现了传统法与现代法的统一。

在 5习惯法与初级法院法 6 基础上, 1990年津巴布韦颁布了 5习惯法与地方法院法 6。该法包

括 7个部分, 适用至今。第一部分是前言, 规定了该法的一些基本条款, 解释了一些基本法律术语。

例如, 该法将 /习惯法0 解释为 /是指在 1891年 6月 10日前, 以及后来修改和发展的津巴布韦民

族或者某个地区、社区的习惯法 0Á 。第二部分规定了习惯法的适用、地位、确认、不同习惯法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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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时的解决原则等。第三部分规定了有关地方法院的构成, 包括法院的基本组成和其内部人员的构

成。第四部分规定了地方法院的管辖权, 管辖权的限制, 以及法院判决的执行问题。第五部分规定了

有关地方法院的程序问题, 包括审理程序、违反程序的制裁, 以及案件的移送问题等。第六部分规定

了各级法院间的级别管辖、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监督, 以及有关上诉和复审的程序。最后部分为附

则, 规定了法律适用中的一些相关问题。

1990年的津巴布韦 5习惯法与地方法院法6 进一步建立了由地方法院、治安法院、高等法院,

以及最高法院组成的津巴布韦统一司法体系。地方法院包括 /初级法院0 ( P rimary Court ) 和 /社区
法院0 ( Commun ity C ourt)。/初级法院0 是地方法院中的最低级法院, /社区法院 0 是初级法院的上

一级法院, 既审理一审案件, 也审理不服初级法院判决的上诉案件。初级法院和社区法院只能依据习

惯法进行审理。地方法院由司法部长或者司法部长授权的官员任命的酋长或者其他人主持, 但同时,

在任命或者免除地方法院法官的职务之前, 司法部长或者指派官员应该与公众服务委员会等部门商

榷。地方法院的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时, 应该从指派官员认可的人员名单中挑选 3~ 5名陪审员辅助

审判人员工作。而这些陪审员仅仅起到咨询作用而无权在法院审判时表决。另外, 法院还应有负责执

行和递送文书的信使, 以及负责文书等工作的书记员, 这些人的任免都须与主持法院工作的有关人员

商量。

津巴布韦 5习惯法与地方法院法 6 第十六条对于地方法院的管辖权作了如下规定: ( 1)诉讼请求

属于习惯法适用范围; ( 2)诉讼标的额, 在初级法院, 不超过 2万津元; 在社区法院, 不超过 4万津

元; ( 3)涉及遗嘱继承的案件; ( 4)依习惯法结婚的离婚案件; ( 5)未成年人的监护案件; ( 6)抚养案件;

( 7)涉及土地或其他不动产的案件。

对于第十六条第二款关于诉讼标的限额, 如遇到特殊情况, 可由司法部长进行调整。有人认为,

该法不只是维护习惯法, 而是为了满足部分民众的要求, 因为习惯法法院可以为一直保持非洲传统和

价值观念的农村地区的普通老百姓提供一个公平的司法制度。¹ 5习惯法与地方法院法6 赋予习惯法

法院较大的自主权, 该法规定, 地方法院可以依法规定损害赔偿或补偿; 规定合同的特别履行; 在习

惯法允许或要求的情况下规定刑事损害的支付; 作出公正判决; 作出其他案件所需公正的规定, 同时

也可以作出与其相关的规定。º

地方法院的程序和证据规则依据习惯法而不是依据津巴布韦普通法。在审理过程中, 地方法院法

官有权召集必要的证人或者当事人出庭, 对于必须出庭而无故缺席者, 法院可将其逮捕至法庭, 且根

据情况可对他处以一定数额的罚款。在庭审中扰乱法庭秩序者, 法官可将其驱逐出法庭, 并处以罚

款。法院的审理应公开, 但律师不能在地方法院代理当事人出庭。因为适用习惯法的案件本身比较简

单, 适用的社会也是传统的熟人社会, 允许律师出庭会增加当事人的诉讼成本。

津巴布韦还通过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监督程序, 将习惯法法院纳入统一的法院体系中。治安法

院有权对其辖区内地方法院的判决进行复审, 如果发现地方法院的判决或者命令存在越权行为, 治安

法院可责令地方法院将案件, 以及社区法院或者初级法院审判人员将要作出的判决报告一同移送给

它。地方法院将根据不同情况作出决定: 如果有关地方法院无管辖权, 治安法院可指示另一法院将案

件重新审理; 如果原审地方法院有管辖权, 而判决有误, 则治安法院可要求该原审地方法院重审。

此外, 地方法院对判决无执行权, 如果一方当事人不自觉履行判决, 另一方当事人只能在法定期

限内, 向地方法院所属的治安法院登记, 申请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两年。申请执行时, 申请人应

同时将被地方法院的法官或书记员鉴定的判决副本递交给治安法院的书记员, 由治安法院负责具体执

行。通过执行程序的对接, 津巴布韦将习惯法法院进一步纳入全国统一司法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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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统 的 部 落 首 领 被 纳 入 国 家 政 府 机 构

如其他非洲国家一样, 津巴布韦传统部落首领的产生及其职权遵从习惯法规定。津巴布韦独立

后, 颁布了 5传统领导人法 6 ( The T raditiona l Leaders A ct) , 将传统的领导人纳入国家政府体制中,

成为津巴布韦地方政府领导人。该法规定了津巴布韦的村长 (V illageH eads)、酋长 ( Ch iefs) 和头人

(H eadmen) 的产生, 酋长委员会、村民大会、区议会和省议会的建立及其功能。

津巴布韦 5传统领导人法 6 第三条规定了酋长的产生及其职权。酋长由津巴布韦总统任命。总

统在任命酋长时应考虑传统的权威, 以实现有效统治。第五条规定了酋长的职能是负责其辖区内的环

境、土地和自然资源的管理, 确保该地区的土地和自然资源依法使用与开发, 特别是控制过度耕种、

过度开采和破坏动植物生态链的行为, 避免滥用、误用和损益该地区土地和自然资源。此外, 酋长还

可裁决该地区土地争议、自然资源和环境方面的争议; 遇到疾病、洪水或其他自然或非自然灾害时,

通知该地区的乡区自治会 ( Rura lD istrict Counc il)。酋长可将其职权委托给头人行使。

根据 5传统领导人法 6 第八条规定, 头人由酋长提名, 由津巴布韦地方政府和公共工程部

( Local Government and Pub licW orks) 部长任命。头人的主要任务是: 管理环境问题; 协助酋长工作;

向警察报告其辖区内犯罪; 执行酋长下达的任何合法合理的命令 ( law fu l and reasonable orders) ; 施行

环境保护和环境计划的法律。因此, 头人的职责是协助酋长行使职权, 也可以要求村长协助头人工

作。在不设头人的地区, 由酋长和村长行使职能。¹

5传统领导人法6 第十一条规定, 村长由头人提名, 酋长书面批准, 报地方政府和广告工程部常

务秘书 ( Permanent Secretary ) 任命。村长协助酋长和头人工作, 特别是在保障所有土地依法利用;

协助拘捕违法犯罪嫌疑人; 主持村民大会工作等方面。º

5传统领导人法6 第十四条规定, 村民大会 (V illageA ssemblies) 由十周岁以上的全体村民组成,

由村长主持工作。其主要职能是监管环境问题, 包括: 审议关系到全体村民利益的大事; 审议和解决

该地区有关土地、水和其他自然资源的争议, 并审批村发展规划; 就出现的与村民利益和福利有关的

任何问题, 向头人投诉; 协助村长从各团体收集信息, 以保证及时发现自然灾害, 并报告给头人和酋

长。村民大会每三个月举行一次。选举产生村发展委员会 ( V illage Developmen t Comm ittee)。该委员

会由村长领导, 向村民大会负责。

5传统领导人法6 第十八条规定, 区议会 (W ard A ssembly) 由头人、村长和区议员组成, 监督

村民大会的活动, 每三个月召开一次。该法第二十条规定, 村发展委员会由该区的议员主持工作。其

职能是根据区议会的指示, 审查和统一村发展计划。

5传统领导人法6 第三十五条规定, 每个省建立省会议 ( P rov incia lAssemb lies) , 省会议由该省所

有酋长组成, 每年召开两次会议, 主要功能是选举酋长委员会 ( Council o f Ch ie fs)。酋长会议的主要

功能如下: 向相关的部长反映居民的需求与意愿; 审查由省议会作出的提议; 监管区议会和村民大会

的活动。因此, 酋长会议是处理影响公共环境, 其中包括自然环境的有关事务的最高机关。»

习 惯 法 内 容 的 修 改

津巴布韦在编撰整理习惯法时, 对其内容进行了修改, 后来又根据形势的发展多次进行修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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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独立后津巴布韦习惯法的新趋势  

¹

º

»

参见津巴布韦 5传统领导人法 6 第九条。

参见津巴布韦 5传统领导人法 6 第十二条。

See h ttp: / /www1 zela1 org/pd fs/Summ ary% 20o%f 20T rad itiona%l 20L eaders% 20Act1pd f1



如 1990年 5习惯法与地方法院法 6 规定在当事人之间的习惯法发生冲突时, 法院应该适用当事人双

方协议选择适用的习惯法; 如果当事人没有达成这种协议, 则适用与案件和当事人最密切联系的习惯

法; 如果这种情况不确定, 则应适用法院认为符合 /正义和公平 0 的习惯法。另外, 当出现对法院

适用的习惯法内容及其是否存在有怀疑时, 应为了当事人的利益和案件的公正进行审理。

津巴布韦 5习惯法与地方法院法6 第五条还规定: 在涉及儿童保护和监护的案件中, 无论适用何种

法律和原则, 应坚持 /儿童利益优先原则 0。这一条款突破了津巴布韦传统习惯法的规定: 即只有父亲

才有抚养孩子的权利和义务, 母亲则不享有, 现在则规定只要是符合儿童利益优先原则, 不再局限于父

亲单独的抚养权, 母亲同样具有抚养权。这不仅有利于保护儿童利益, 也是确立男女平等抚养权。

1990年 5习惯法与地方法院法 6 与 1981年 5习惯法与初级法院法6 相比, 在关于夫妻扶养方面

又有了新的发展。1981年法律规定, 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以及离婚后, 丈夫有扶养妻子的义务, 直

到妻子再婚, 这种义务才解除; 而 1990年法规定夫妻双方负有相互扶养的义务。在抚养子女方面,

1981年法律规定, 只有丈夫有抚养子女的义务; 而新法规定, 夫妻双方都有抚养子女的义务。英国

伦敦大学法学家科德汉姆 ( Coldham ) 认为, 这些新规定反映了津巴布韦法律强调男女平等和妇女解

放的原则, 所以新建立的地方法院被人称为 /女子法院 0¹
。

1993年, 津巴布韦政府在其白皮书中明确宣布: 习惯婚姻法关于财产的规定 /并不能完全适用

现代城市生活0, 尤其是难以接受妻子在家庭中遗产继承权的限制。故建议遗产应在法定继承人中平
均分配, 并特别强调女儿的继承权。

º

从以上法律制度的改革内容来看, 津巴布韦的习惯法正在向现代西方法律观念方向迈进。但这种

趋势到底能走多远, 目前尚难断定, 而且一些非洲传统的与现代西方相去甚远的现象仍然存在, 例如

一夫多妻制仍在盛行, 甚至一些在西方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非洲人仍实行一夫多妻。然而, 习惯法本身

也有其独特价值。意大利非洲法专家沙尔瓦托#曼库索 ( SalvatoreM ancuso) 教授在湘潭大学非洲法

律与社会研究中心作讲座时曾谈到, 由于习惯法在非洲大陆普遍存在, 并有许多共通性, 可以通过习

惯法的改造, 实行非洲商法的统一。

(责任编辑: 詹世明  责任校对: 安春英 )

  ¹  S im on Co ldham, op1 cit1, pp1163- 1641

  º See S im on Co ldham, / The Governm en t of Zim babw e. sW h ite Paper on M arriage and Inh eritance, 19930, Jou rnal of Af rican L aw,

No11, 1994, pp167- 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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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 盟 与 非 洲

2009年 上 半 年 贸 易 额 达 1 390亿 美 元

  欧盟统计报告显示, 2009年上半年, 欧盟 27个

成员国与非洲的进出口贸易达 1 3901 51亿美元。其中

欧盟从非洲进口 699141亿美元, 占欧盟进口总额的

9% , 进口单项贸易额最大的是石油, 金额达 4061 36

亿美元。欧盟向非洲出口 69111亿美元, 占欧盟出口

总额的 10% , 出口单项贸易额最大的是机电产品, 金

额达 215亿美元。欧盟向非洲出口上半年同比跌幅较

大, 达 201 47% , 其中机电产品跌幅达 18% , 汽车出

口跌幅达 221 97%。

(资料来源: 中国驻南非大使馆经商处, 2009年 9月

27日 )

(詹世明  摘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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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olutionary Nationalism and Beyond the Nationalism

) ) ) the GreatLeap of LibyanM odernization

H an Zh ibin pp145- 51

  The revo lut ionary nat iona lism in L ibya is the

most effective politica l power in formulat ing L ibyan

nat ional state. In the mean time, the modernization

re fo rm in Libya emphasized on ideo logy w ith the

character o f U top ia and idealization, so that it. s

hard to fu lf ill the fixed ob ject ive. A s the advocator o f

revo lu tionary nat iona lism, Gaddaf,i the amb itious

L ibyan leader fa iled to reunite the A rab w orld, and

also failed to make Libya to be a strong Islam ic

socialist country. A fter Iraq w ar, the modernization

of L ibya began to turn from the revo lut ionary

nat iona lism road. From the po int o f h istorica l

deve lopmen,t the transformat ion o fmodern ization in

L ibya is in acco rd w ith general trends of events, and

Iraq w ar is on ly an ex terna l factor. In terms of the

future results, the modernization transform ation has

made L ibya back to world commun ity from the

iso lated situation, and it is in acco rd w ith the basic

interests o f L ibya.

The New Trend of Z imbabwe. s Unwritten Law
after Its Independence

H ong Yonghong pp157- 62

  It is a d istinct ive sty le that the unw ritten law is

popu larly approved in continental A frica. In Z imb2
abw e, the unw ritten law was the native law before

the European co lonists arrived. A fter independence,

the common law used by the co lonists w as lef,t but

the unw ritten law is also used. There appear some

new trends in this w ritten law and its application.

The unw ritten law is approved and adm itted by the

constitut ion. The court o f the unw ritten law is

accepted by nationa l united legal system. Some

leaders of tribes are absorbed by new governmenta l

organizations. Some contents of the unw ritten law are

rev ised in course o f compilation.

Libyan D iplom acy towards A frica:

K ey to Lever Its Foreign Relations

L iu Yun pp163- 67

  Since 1980s, espec ia lly after the accident o f

Lockerb ie A ir Crash, L ibya suffered heavily from

international sanction. B ecause there w as litter

progress from A rab states for appea ling for lifting

international sanction formany years, L ibya began to

lever its diplomacy tow ards A frica in order to

improve foreign relat ions. G addafim ade great efforts

to enhance d ip lom acy tow ards A frica in the name o f

advocat ing pan- A frican so tha t to break aw ay from

iso lation in the w orld. A fterwards, L ibya has played

important role in A frica affa 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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